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牌照申請人 / 持有人注意事項

梁慧芝女士
助理公司註冊處經理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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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回顧 (1) – 背景

•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於2018年3月1日開始實施。

• 除非獲得豁免，任何人在香港經營或擬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均須申請牌照，並須符合
「適當人選」準則，方可在香港經營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業務。

• 任何人在香港無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罰款港幣100,000
元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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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回顧 (2) – 規管發牌制度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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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615章）第5A部

（下稱「《打擊洗錢條例》」）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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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回顧 (3) – 公司註冊處處長（下稱「處長」）發布的指引

(下稱「《發牌指引》」)

2025 年 5 月

(下稱「《打擊洗錢指引》 」)

2025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

(下稱「施加罰款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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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回顧 (4) – 
誰人須被評定是否屬適當人選？

如申請人屬以獨資經營人身分經營業務的個人：

• 該個人

• 每名最終擁有人

如申請人屬合夥：

• 每名合夥人

• 每名最終擁有人

如申請人屬法團：

• 每名董事 (包括候補董事) 
• 每名最終擁有人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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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回顧 (5) – 
什麼人士可豁免發牌（包括適當人選的評定）?

會計專業人士
（即《專業會計師條例》
（第 50 章）所界定的會計
師或《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條例》（第 588 章）所界
定的執業會計師、執業法

團或會計師事務所）

法律專業人士
（即《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 章）所界定
的律師或外地律師）

認可機構
（按照《銀行業條
例》（第 155 章）
所界定的涵義）

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

服務業務的持牌法團
（按照《證券及期貨條
例》 （第571章）所界
定的涵義）（前提是該
業務附屬於該法團的主

要業務）

屬由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藉規
例訂明的類別或

描述的人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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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規定
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之前

申請牌照
(《打擊洗錢條例》第53G條)

表格 TCSP1

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60日或之前
申請續期

(《打擊洗錢條例》第53K條)

表格 TCSP2

加入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之前
取得處長的事先批准

(《打擊洗錢條例》第53S, 53T及53U條)

表格 TCSP3

在詳情改變發生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
向處長申報該等改變
(《打擊洗錢條例》第53W條)

表格 TCSP6

在擬停業的日期之前
向處長申報擬停止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打擊洗錢條例》第53X條)

表格 TCSP7

* 所有表格均可透過www.tcsp.cr.gov.hk以電子方式交付予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請盡快登記成為信託
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網上服務的用戶。 

http://www.tcsp.cr.gov.hk/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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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牌照

注意事項

• 在獲批給牌照前不可以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 提交有效的商業登記證的複本 (並非分行登記證的複本)。

• 提供最終擁有人的資料 (並非股東)。(《發牌指引》第4.3段)

• 委任最少一名合規主任及一名洗錢報告主任，並備存有關文件或紀
錄以顯示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的委任和職務。

    (《打擊洗錢指引》第3.5段)

• 備存已填妥的申請表格的複本。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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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牌照續期 (1)

注意事項
• 《打擊洗錢條例》並沒有設寬限期，如持牌人錯過了牌照續期的期限，須重

新申請新牌照。

• 建議持牌人於牌照有效期屆滿前3-4個月提交續期申請。申請必須於牌照的有

效期屆滿前60日或之前提交。

    (催辦電郵會於持牌人的牌照有效期屆滿前4個月發送至持牌人)

• 表格TCSP2內填寫的資料須與先前提供予處長的詳情一致。

• 持牌人成功作出牌照續期申請後，除非該持牌人撤回其續期申請，或現行牌

照被處長撤銷或暫時吊銷，否則現行牌照在獲續期前，仍然有效。如持牌人

的牌照不獲續期，則該牌照在不予續期的決定生效前，仍然有效。
    (《打擊洗錢條例》第53K(4)條)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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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牌照續期 (2)
申請必須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60日或之前提交

三年二年 五年四年 六年一年

現有牌照有效期為3年

獲批
現有牌照

提交牌照續期申請
牌照
獲續期

現有牌照
仍然有效

處理續期申請

現有牌照
有效期屆滿

獲續期的牌照有效期為3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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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牌照續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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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未能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60日或之前提交牌照續期申請

三年二年 二年一年 三年一年

現有牌照有效期為3年

新牌照有效期為3年

獲批
現有牌照

提交新牌照申請 獲批
新牌照

不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現有牌照
有效期屆滿

處理新牌照申請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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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條件
所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持牌人均須遵從處長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53J條所施加的牌
照條件: - 

持牌人須在牌照有效期間委任一名合規主任及一名洗錢報告主任。如合規
主任或洗錢報告主任出現空缺，持牌人須確保在七日內委任一名新的合規
主任或洗錢報告主任（視屬何情況而定）以填補空缺。

持牌人須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事宜，設立充分及適當的政策、
程序及管控措施，並以政策綱領或其他書面文件作為證明。

在牌照有效期間，持牌人須按處長的要求，於處長指明的時間內向處長提
供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資料。

處長可向持牌人就其違反牌照條件採取紀律行動。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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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SIS2

• 本處會每年透過電郵向所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牌照持牌人發出表格SIS2，供持牌人填報

• 未能於限期前交回已填妥的表格SIS2的持牌人，

即屬違反牌照條件第3條，處長可根據《打擊

洗錢條例》第53Z條對持牌人採取紀律行動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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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批准成為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 (1)
何時申請？

• 加入須接受適當人選評定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之前

如何申請？

• 以電子形式、親身前往或以郵遞方式提交以下表格、文件及正確費用至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
者註冊辦事處：-

表格
TCSP3

表格
TCSP4

(適用於個人)

及/或
(如適用)

14

表格
TCSP5

(適用於法團)

證明文件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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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批准成為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 (2)

15

例子：

步驟1: 提交表格 TCSP3以申請批准該人士加入成為持牌人的董事

在該申請獲得批准後

步驟2: 作出安排，讓該人士成為持牌人的董事

在該人士被委任成為持牌人的董事後

步驟3: 於15日內交付表格ND2A，並於一個月內提交表格 TCSP6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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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詳情改變 (1) 
何時通知？

• 詳情改變發生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

如何通知？

• 以電子形式、親身前往或以郵遞方式提交以下表格及文件至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
-

16

表格 
TCSP6

證明文件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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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詳情改變 (2) 

持牌人須通知處長的詳情改變: 

17

持牌人的詳情的
改變，例如持牌
人的業務名稱、
營業地址、業務
電郵地址、業務
電話號碼等

加入成為/不再是
持牌人的最終擁
有人/合夥人董事
/合規主任/洗錢
報告主任

持牌人的最終擁
有人/合夥人/董
事/合規主任/洗
錢報告主任的詳

情改變

曾被評定屬適當
人選的人士其適
當人選的狀況有
所改變

持牌人根據
《公司條例》
第820C條
註冊成為
經遷冊公司

www.tcsp.cr.gov.hk


www.tcsp.cr.gov.hk

通知詳情改變 (3) 

按照《公司條例》
(第622章)
提交表格

(例如表格 NR1, ND2A, 
ND2B)

按照《打擊洗錢條例》 
(第615章)
提交表格

(例如表格 TCSP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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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停業

何時通知？

• 擬停業的日期之前

如何通知？

• 以電子形式、親身前往或以郵遞方式提交以下表格及文件至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

表格 
TCSP7

證明文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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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打擊洗錢指引》(1)

• 《打擊洗錢指引》已於2025年3月作出修訂，其中涵蓋以下主要的修訂: 

20

修訂指引的格式及
內容，使其與香港
其他監管機構發布
的相關指引一致

引入信託或公司服務
持牌人須進行機構層
面的洗錢及／或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
估的規定，並就進行

有關風險評估
提供指引

引入簡化及加強的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政策、
程序和管控措施

（下稱「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制度」）

為促進按風險為本方法執
行簡化盡職審查和嚴格盡
職審查提供指引，並列舉
可能涉及較低／較高風險
因素的例子，以及可採取
的簡化盡職審查／嚴格盡

職審查措施的例子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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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打擊洗錢指引》(2)
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進行有關的風險評估，以識別、評估及了解其就以下各項所引致的洗錢 / 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風險：

a)  其客戶；

b)  其客戶所來自或所在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

c)  其業務所在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及

d)  其產品、服務、交易及交付渠道。

適當步驟應包括：

a) 記錄風險評估程序，包括有關風險的識別及評估，並輔以質量與數量分析及從相關內部與外部來源取得的資料；

b) 在決定整體風險水平及應採取哪種程度及類型的風險緩減措施前，先行考慮所有相關風險因素*；

c) 由高級管理層審批風險評估結果； 

d) 設有程序確保風險評估反映現況；及

e) 設有適當機制以回應處長要求提供風險評估結果。

 *(請參閱《打擊洗錢指引》第 2.4 段)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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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打擊洗錢指引》(3)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

應按照風險為本方法，實施有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應備有經高級管理層批准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讓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能有效管理及
緩減與其相關的風險；

應監察其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實施情況，並按需要加強有關制度；

如識別風險較高的情況，應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以管理及緩減有關風險；

如符合以下情況，其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可以簡化：

• 持牌人遵守《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列載的法定規定及《打擊洗錢指引》第2.2、2.3及3.2段列載的規定；

• 作為簡化基礎的較低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已透過適當的風險評估 (例如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識別；及

• 經高級管理層批准的簡化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並不時覆核該制度。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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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打擊洗錢指引》(4)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顧及其業務的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以及該等業務所引起的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實施相應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有關制度
應包括：

a) 合規管理安排；

b) 獨立審計職能；

c) 僱員甄選程序；及

d) 持續僱員培訓計劃。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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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制度的執法(1)

會面

實地巡查
(突擊巡查/
  預約巡查)

桌面
審查

24

監察
信託或公司
服務提供者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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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制度的執法(2)

25

違規

警告或勸喻信

紀律行動

公開譴責

命令作出糾正

罰款

暫時吊銷或撤銷
牌照或不予牌照

續期

檢控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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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制度的執法(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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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 / 實地巡查期間發現的常見缺失 (1) 

政策綱領

 持牌人沒有制定自己的書面政策綱領

 以下範疇/細節被遺漏：         

 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 對看似代表客戶行事的人進行客戶盡職審查所需的程序及/或文件

 對沒有為身分識別的目的而現身的客戶採取額外措施

 根據恐怖分子及制裁指定名單對客戶進行篩查

 對客戶的實益擁有人進行篩查以確認他們是否屬政治人物

 僱員甄選程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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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 / 實地巡查期間發現的常見缺失 (2) 

風險評估

未能證明持牌人
已進行機構層面
的洗錢 /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風險
評估

未能證明持牌人
已對客戶進行風
險評估

未有備存風險評
估紀錄 / 結果

客戶篩查

沒有根據最新的
恐怖分子及制裁
指定名單對客戶
進行篩查

沒有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盡快
根據更新後的有
關名單對客戶進
行篩查

沒有對客戶的實
益擁有人進行篩
查，以確認他們
是否屬政治人物

未有備存篩查紀
錄 / 結果

28

客戶沒有為身分
識別的目的
而現身

除了與客戶進行
線上會面並將客
戶手持其身分證
明文件的照片作
出截圖外，持牌
人沒有採取其他
額外措施或更嚴
格盡職審查

持續監察

沒有察覺客戶及
其實益擁有人的
詳情已經改變

未能證明客戶的
資料反映現況及
仍屬相關的

看似代表客戶

行事的人

沒有核實看似代
表法團客戶行事
的人的授權

沒有從法團客戶
取得授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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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 經修訂的《打擊洗錢指引》生效

5月23日
• 新公司遷冊制度生效，以便利非香港成立的公司遷冊來港

• 經修訂的表格TCSP1、TCSP2、TCSP3、TCSP5及TCSP6可供使用

6月25日
• 所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持牌人須於2025年7月25日或之前
以電郵或郵遞方式向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辦事處提交已填妥
的表格SIS2(2024)

www.tcsp.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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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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